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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19 证券简称：江苏银行 公告编号：2020-001
优先股代码：360026 优先股简称：苏银优 1
可转债代码：110053 可转债简称：苏银转债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378,000 元苏银转债转

为 A 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 49,981 股，占苏银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普通股
股份总额的 0.000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苏银转债金额为人
民币 19,999,622,000 元，占苏银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98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67 号）核准，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00 亿元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可转债”、“苏银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期
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51 号文同意，本行 200 亿元可转债
于 2019 年 4 月 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苏银转债”，债券代
码“110053”。

根据有关规定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行该次发行的“苏银转债”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起可转换为本行 A 股普通股，目前转股价格为 7.56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已有人民币 378,000 元苏银转债转为 A 股普通
股， 累计转股股数为 49,981 股， 占苏银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4%。 其中，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150,000 元苏银转债
转为本行 A 股普通股，转股股数为 19,834 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苏银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19,999,622,000
元，占苏银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98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普通股股份数
（2019年 9月 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本次变动后普通股股份数

（2019年 12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8,722,723 0 138,722,72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405,757,424 19,834 10,405,777,258

总股本 11,544,480,147 19,834 11,544,499,981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52890919
联系传真：025-58588273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0-001
转债代码：113022 转债简称：浙商转债
转股代码：191022 转股简称：浙商转股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自 2019 年 9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公司 A 股可转债累计有人民

币 163,000 元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 13,074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3,499,837,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5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26 号），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者“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向社会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 35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浙商转债”），每张
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46 号文同意，公司 35 亿元可转债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浙商转债”，债券代码
“113022”。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浙商转债”自 2019 年
9 月 19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转股代码“191022”，当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2.46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19 年 9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公司 A 股可转债累计有人民

币 163,000 元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 13,074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 其中，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 公司 A 股可转债有人民币 16,000 元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 转股数量为 1,281
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3,499,837,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5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19年 9月 30日）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2019年 12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124,825,159 0 2,124,825,15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08,520,034 1,281 1,208,521,315

总股本 3,333,345,193 1,281 3,333,346,474

四、其他
联系部门：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901964
联系传真：0571-87901955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 号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9 年 12 月 12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司 2019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和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的议案》、《关于继续为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告详见
2019 年 12 月 14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转让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关于继续为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
更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同时，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由公司提供担保取得的
融资借款 110,100� 万元已全部偿还（其中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证券化
融资业务提前清偿 / 兑付资金已到达专项计划托管账户）完毕，公司对长春亚泰热
力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责任相应解除。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 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261 证券简称：阳光照明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
5 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并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披
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和《关于实施 2018 年
度利润分配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2019 年 6 月
19 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并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

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
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25,578,0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6%，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4.49 元 / 股，成交的最低
价格为 3.51 元 / 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1,364,269.65 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1865 证券简称：福莱特 公告编号：2020-001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告知函有关问题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请做好福莱特公开发行可转债发
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公司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提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并按要求对相关
问题进行了说明和答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 < 关于请做好福莱特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

函 > 的回复》。 公司将按照要求将上述告知函回复材料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而能否获取该核准尚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1860 证券简称：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2020-001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单》（受理序号:193089）。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行
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
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后
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096 证券简称：新经典 公告编号：2020-001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挚信新经济一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挚信新经济”）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48.9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7%。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挚信新经济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57.05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38%。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217.15 万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 239.9 万股。 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
源

上海挚信新经济一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13,060,000 9.65% IPO前取得：

13,06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上海挚信新
经济一期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4,570,50
0 3.38%

2019/7/10
～
2019/12/3
1

集中
竞价
交易、
大宗
交易

52.4－
63.4

252,564,765.
00

未完成：
2,179,50
0股

8,489,50
0 6.2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1/3

证券代码：603023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1
转债代码：113514 转债简称：威帝转债
转股代码：191514 转股简称：威帝转股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有 103,481,000 元“威帝转债”转换为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51.7405%； 累计转股数量 21,330,168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5.9250%。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96,519,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48.259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78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2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发
行总额 20,000 万元，期限 5 年。 2018 年 7 月 26 日，公司披露 2018-041 号《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8]113 号文同意， 公司本次发行的

2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转债简称“威帝转债”，转债代码“113514”。

（三）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

次发行的“威帝转债”自 2019 年 1 月 28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5.92 元 / 股。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实施了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威帝转债的转股价格
调整为 4.85 元 / 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威帝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 即自 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023 年 7 月 19
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有 103,481,000 元“威帝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51.7405%；累计转股数为 21,330,168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5.9250%。 其中，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
有 37,638,000 元“威帝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7,760,183
股。

（二）未转股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96,519,000 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 48.259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19年 9月 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19年 12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5,575,044 7,760,183 453,335,227

总股本 445,575,044 7,760,183 453,335,22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451-87101100
传 真：0451-87101100
咨询邮箱：viti@viti.net.cn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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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楚雄年产 20GW 单晶硅片

建设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本合同类型为投资协议，由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丙方”）新设项目公司投资约 20 亿元（含流动资金）。

项目建设进度：具体实施进度以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审批的进度为准。
合同生效条件：经各方有权机构审批同意，各方代表签字并经各方加盖公章后

生效。
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项目投产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高效单晶硅片

产能，抢抓单晶市场发展机遇，不断提高单晶市场份额。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计划
召开董事会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测算并及时披露。

风险提示：
1、项目实施前尚需履行公司内部审议程序。
2、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及融资环境发生变化，

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3、鉴于上述项目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安

排，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一、投资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签订了楚雄年产

10GW 单晶硅片建设项目（一期项目）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16 年 12 月
3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于 2018 年 4 月 15 日与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禄丰县人
民政府签订了楚雄年产 10GW 单晶硅片建设项目（二期项目）投资协议（具体内容
请详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16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目前两期项目均已实施。 在此基
础上， 根据战略发展需求，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与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甲方”）、禄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乙方”）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就公
司在楚雄新增投资建设年产 20GW 单晶硅片项目（即三期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
目”）达成合作意向。 本次签署的投资项目实施前尚需根据投资金额履行公司内部
审议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禄丰县人民政府
2、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云南省作为我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我国沿边开放

的前沿，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核心建设区，太阳能资源丰富、水力发电量富足，工业
硅产量居国内前列，具备发展高效单晶光伏全产业链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楚雄年产 20GW 单晶硅片建设项目（三期）。
2、项目投资内容：丙方拟在楚雄新设项目公司（以下简称“丙方项目公司”），作

为本项目的投资和运营主体，租赁乙方厂房和附属配套设施，负责购置、安装满足
年产 20GW 单晶硅片产能所需的生产性设备设施及配套建设。

3、投资概算：丙方项目公司投资约 20 亿元（含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公司内部

有权机构审批的金额为准）。
4、建设周期：具体实施进度以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审批的进度为准。
5、项目建设地点：本项目选址位于禄丰县，紧临楚雄一期、二期单晶硅片项目

所在地。
（二）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丙方项目公司租赁乙方提供的厂房和附属配套设施， 厂房和附属配套设施租

赁期限为 15 年；丙方按照协议约定投资建设年产 20GW 单晶硅片产能；甲方、乙方
负责督促相关行政许可审批手续，提供适当的优惠政策。

（三）违约责任
1、如丙方项目公司未在约定时间内投产，需向乙方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2、甲、乙、丙三方中任意一方单方面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的，守约方有权解除

本协议，并由违反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发生不可抗力时，受影响方应立即以可获得的有效方式通知相对方，共同协

商解决方案。 受影响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本协议时，应尽其最大努力
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或减少可能给相对方造成的损失和损害。

（四）争议处理
如发生争议，由三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生效条件
经甲乙丙三方有权机构审批同意，三方代表签字并经三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其他
1、根据本次签订的三方投资协议，丙方规划在楚雄一期、二期硅片项目的基础

上，新增 40GW 硅片建设项目，本协议所述投资内容为三期年产 20GW 单晶硅片项
目， 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再协商决定适时启动续建四期年产 20GW 单晶硅片项目
的事宜，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甲乙丙三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符合公司未来产能规划的战略需要， 该项投产后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高效单晶硅片产能，抢抓单晶市场发展机遇，不断提高单晶市
场份额。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召开董事会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测算并及时披
露。 以上投资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投资项目实施前尚需履行公司内部审议程序。
（二）本次签约项目实施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

及融资环境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三）鉴于上述项目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

安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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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部分老厂区土地收回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获得土地补偿款的基本情况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位于济南市天桥区泺口东

村十区 400 号的厂区（以下简称老厂区）因泺口片区开发改造需要于 2010 年被列入
改造拆迁范围之中。 山东鸿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原山东棉花机械公司、山东鸿鹄
农业开发中心，以下简称山东鸿鹄）与济南市土地储备天桥中心于 2016 年 6 月签
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合同》（济土天桥收字[2016]第 9 号），约定济南市土地储备
天桥中心收回位于天桥区泺口东村十区 400 号的 43,273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
上建（构）筑物，按照 268 万元 / 亩扣除泺口片区土地整理相关分摊费用后的 60%
进行补偿。 根据公司发起人山东省供销社集团总公司、山东江河棉花机械公司、山
东鸿鹄及公司四方签订《协议书》，约定政府就老厂区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实施拆迁
所给予的所有拆迁补偿款均归属公司， 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收到首期补偿款
5,000 万元。 上述事项具体详见公司《关于公司老厂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合同签
订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21）。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山东鸿鹄转付的济南市小清河开发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支付的老厂区部分土地补偿款 2,387.47 万元。 公司老厂区土地收回补偿款
总计为 10,387.47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收到补偿款 7,387.47 万元，
剩余补偿款 3,000 万元待济南市小清河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后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等相关

规定，公司将收到的本次补偿款扣除相关税费后计入递延收益，按照所形成的固定
资产受益年限分期计入当期损益。鉴于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上述补偿款，
对公司 2019 年损益影响较小，公司将本次收到的土地补偿款所形成的递延收益按
照所形成的固定资产收益年限自 2020 年起分期计入当期损益，最终以会计师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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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 2%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9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3.65 元 / 股
（含）；回购期限自 2019 年 3 月 13 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止。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 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24）；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9-043）。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对本次股份回购
实施期限进行延期，即回购实施期限自 2019� 年 3 月 13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12 日
止,� 除回购期限延长外，回购预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7 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 上述内容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3 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1 月 2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9,947,2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000%，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 0.1311%，
购买的最高成交价为 8.85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8.21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85,581,410.22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二 0 年一月三日


